
本校職員內陞及外補案作業流程圖 

99年 11月11日本校第160次職員人事甄審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
100 年 4 月 14日本校第241次職員人事甄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
110年 7月 29日本校第255次職員人事甄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
111年10月 25日本校第266次職員人事甄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職務出缺時，由用人單位填具員額申請書，註明擬採內陞方式或外補方式

甄補，簽請校長核定。 

內陞方式 外補方式 

用人單位發文全校各單位公告 5

日以上並彙整收件(函稿請加會

人事室)。 

人事室於網路公告 3日以上(實

際公告日數視用人單位需求)，

並彙整收件送交用人單位 

 

全部應徵人員資料送人事室初核。 用人單位先就應徵人員資料初

步審核，並造冊送人事室審查任

用資格。 

依規定平調之人

員於甄試合意後

簽請校長核定。 

*用人單位組 3 人以上

甄審小組依陞任評分

標準表規定評核，每一

職缺選薦前 3 名人員

報請校長交付人甄會

評審。須檢附甄選小組

會議紀錄(含推薦理

由、評分總表、委員簽

名並加蓋單位戳章)。 

*用人單位組 3 人以上甄審小組

予以評核，每一職缺選薦前 3 名

交付人甄會評審。須檢附甄選小

組會議紀錄(含推薦理由、評分總

表、委員簽名並加蓋單位戳章)。 

提人甄會審議評定是否同意。

得列候補人選。 

提人甄會審議，綜合考評部分由人

甄會評分，最後依總分高低造冊。 

陳報會議紀錄，請校長就前 3

名中圈定陞補之。 

陳報會議紀錄，請校長就前 3名

中圈定陞補之。 

核發商調函及後續相關事宜。 核發派令及後續相關事宜。 



*查本校職員遴用及陞遷辦法第 19 條規定，辦理本校職員陞遷序列表二以

上人員之內陞或外補時，用人單位所組 3 人以上甄審(選)小組成員應至

少有一位委員為其他單位主管、人甄會委員或相關領域教師。 

  次查 101 年 10 月 8 日本校職員人事甄審委員會第 174 次會議及 110 年 6

月 29日第 259次會議決議略以，職員第三序列職務係二級主管之儲備人

選，該序列之陞、補，用人單位於組成甄審小組時，應比照第二序列以上

人員規定辦理，至少有一位委員為其他單位主管、人甄會委員或相關領域

教師。爰請各單位依前開規定辦理。 

 

※相關規定：本校職員遴用及陞遷辦法、公務人員陞遷法、公務人員任用

法、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。 

 

※參考網站：人事室網站-人事法令-職員-進用、陞遷、輪調 

 

※諮詢窗口： 

  人事室第四組專員，分機：63311。 


